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啖肉抑或食屍： 
臺灣日治初期的屍法實踐* 

 王志弘** 

摘  要 

本文透過 3 起發生在明治 44 年（1911）、且皆涉及食屍行為的刑事案件（宜

蘭食屍案、阿里山食屍案，以及沙鹿食胎案），利用案情與背景的比較，逐一解開

彼時交雜著殖民統治與多重法律繼受的法律現代化情境，藉以探索日治初期身處

殖民地臺灣的日本人法律專業社群如何認知其專業。 

直到審理漢人腦丁採食原住民屍身的宜蘭食屍案，在臺的日本人法律專業社

群才意識到日本刑法第 190 條所稱之「死體」，其在「人與非人」界線的呈現，尚

且容有商議的空間。面對行政高層及民間社會各自抱持著對此界線的差異想像，

這些來自日本內地的法律從業者，終究還是秉持使其得以自居為文明的歐陸法學

來為臺灣劃下「人與非人」的界線。 
然而，當日本帝國領有臺灣之時，自居為文明代言人的法律專業社群卻未必

已充分瞭解襲自歐陸的近代西方法制。面對殖民地臺灣與日本內地的「同而異法」

情境，初期的殖民地法制官僚只能透過實際的試行錯誤來維繫形式上的「以法統

治」，司法官則在屍體毀棄案件上，走向與日本內地相異的司法實踐。這般「同而

異法」的情境，不僅提供身處殖民地的法曹自行解釋適用日本刑法的機會，也促

成殖民地的法律專業社群得以跨過日本內地的代理，直接透過自主繼受的方式而

與歐陸法學取得聯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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